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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民政局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郑州市财政局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《关于做好

新犁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Ⅱ

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优抚

制度衔接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民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: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、民政部于⒛12年 2月 联

合下发了 《关于做好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

★



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优抚制度衔接工作的意

见》(人社部发 匚⒛12〕 15号 )(以下简称 《意见》),为深入贯

彻落实 《意见》精神,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处,现就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:

一、制度衔接对象

《意见》所指制度衔接的对象是 :

(一)低保对象,由 当地县级民政部门根据 《城市居民最低

生活保障条例》(国 务院令第 271号 )、 《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

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》 (国发 E⒛ 07〕 19号 )规定的适

用范围确定的享受低保待遇的人员。

(二)五保对象,由 当地县级民政部门根据 《农村五保供养

工作条例》 (国务院令第 456号 )规定的适用范围确定的享受五

保待遇的人员。

(三 )优抚对象,由 当地县级民政部门根据 《军人抚恤优待

条例》 (国 务院中央军委令第 413号 )规定的适用范围确定的享

受优抚待遇的人员。

二、制度衔接规定

(一 )新农保、城居保制度与低保、五保制度衔接

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实施时,16— 59岁 符合新农保和城居

保参保条件的低保、五保对象,应按规定参保缴费,享受政府

补贴和集体补助;鼓励有条件的村集体、其他经济组织、社会

组织和个人对低保、五保对象的缴费提供资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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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参保且年满60周 岁符合领取待遇条件的低保、五保对象 ,

可按月领取新农保或城居保养老金。民政部门在审批或复核低

保、五保资格时,低保、五保对象所领取的新农保和城居保养

老金 (含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 )“ 十二五”
时期暂不计

入家庭收入。

不满 60周 岁的低保、五保对象,个人所缴纳的新农保或城

居保养老保险费不计入家庭收入。

(二 )新农保、城居保制度与优抚制度衔接

新农保、城居保制度实施时,】-丁 59岁 符合新农保和城居

保参保条件、有缴费能力的优抚对象
:,应

按规定参保缴费,享

受政府补贴和集体补助。

对于缴费困难的优抚对象,按规定享受政府补贴和集体补

助。

已参保且年满 60周 岁并符合规定条件的优抚对象,按月领

取养老金,其优抚待遇标准不变 :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县 (市 、区)民政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财政部门要

高度重视低保、五保和优抚对象的参保工作,充分认识做好制

度衔接工作的重要性,切实解决好他们在参保和待遇支付方面

存在的困难和问题。要广泛动员并支持引导低保、五保和优抚

对象参加新农保或城居保。切实做好正在申请低保、五保待遇

对象的家庭收入的核定工作,对所有申请对象按规定所缴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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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保险费或领取的养老金均不计入家庭收入。认真落实 ⒛12

年 2-8月 已经享受低保、五保待遇人员的资金补发工作,对于

已将低保、五保对象按规定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或领取的养老金

计入家庭收入的,要将该部分费用返还给低保、五保对象,返

还日期从 2012年 2月 开始。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,履行职责,

严格把关,按照上述意见做好制度衔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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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民政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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